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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日

（2016）浙0382民初2290号
薛秀芬、黄海勇、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告乐

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薛秀芬、黄海勇、浙
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2290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2292号

黄晓丹、黄锦海、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告乐清
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晓丹、黄锦海、浙江
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2292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371号

郑晓光、乐清市禾源焊接设备有限公司：原告乐
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永光检

测设备有限公司和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33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928号

杨雪红：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魏永强、杨雪红、万小弟、陈建华、梅宏、
张庆伟、嘉善千叶花塑料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192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
决书载明：一、被告魏永强、杨雪红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至2016年
5 月 12 日为 120957.64 元，自 2016 年 5 月 13 日起，以
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本案《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
同》约定支付罚息、复息至实际清偿日止）；二、被告

万小弟、陈建华、梅宏、张庆伟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
务人追偿；三、嘉善千叶花塑料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
债务在最高额5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110元，保全费
3670元，公告费350元，合计14130元，由被告魏永强、杨
雪红负担，被告万小弟、陈建华、梅宏、张庆伟对此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被告嘉善千叶花塑料有限公司在最高额
500000元范围内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
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912号
姚晟、陈芳、姚鸿远、汪佩娟：本院受理的原告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姚晟、陈芳、姚
鸿远、汪佩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49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201号

徐生良：本院受理原告姚莉莉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502民初42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519号
张兴根：本院受理原告徐立军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民初35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738号

林育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林育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8738 号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严打涉林违法犯罪
今年10月27日，龙游“猎杀野生动物小天鹅”案公开宣判，被

告人金某某因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这是衢州市因猎杀野
生保护动物入刑的一起典型案件。”衢州市森林公安局民警介绍。

去年底，随着龙游灵山江畔的一声枪响，一只小天鹅惨死在
非法盗猎者的枪口下。当地森林公安迅速立案侦查，最终将嫌疑
人金某某抓获。民警在对金某某的住所进行搜查时，又在冰柜中
发现一只小天鹅残体。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金某某交代了非法
猎杀2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的作案事实。

对各类涉林违法犯罪行为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是衢州市林业
部门开展“平安林区”创建的重头戏。近年来，林业部门先后开展
了“净网”“雷霆”“铁拳”“利剑”“亮剑“等一系列打击破坏森林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涉林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涉林违
法犯罪的高发态势，涉林案件逐年下降，为实现“发案少，秩序好，
林区和谐稳定”的平安林区建设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统计显示，2014年，衢州市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共办理各类涉林
案件786起，其中行政立案查办707起、刑事立案查办79起；2015
年，共办理各类涉林案件582起，其中行政立案查办552起、刑事立
案查办30起；2016年1月至10月，共查办各类涉林案件311起，其
中刑事立案12起、已破案8起，行政立案299起、已查处299起。

据了解，为了加大打击力度，衢州市还通过加强森林公安信息
化装备设备和系统投入、优化基层班子和办公场所建设、强化制度
考核和技能培训、开展执法质量检查、编印下发《衢州市涉林典型
案例汇编》资料等方式，大力提升森林公安民警的执法办案能力。

狠抓森林消防工作
今年8月28日，开化县音坑乡发生一起森林火灾，过火面积

160余亩。经查，这起火灾是由叶某随意焚烧垃圾引发。衢州市
森林公安局挂牌督办这起失火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叶某已被逮
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森林防火，是“平安林区”创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衢
州市始终高度重视森林消防工作：组建森林消防志愿者队伍、举
办大型森林消防广场宣传活动以及森林消防万人签名活动等；每
年春节、清明节时，印刷一批森林防火宣传海报发至全市各行政
村以及风景旅游区，在重点林区和各风景区主要路口设置大型森
林防火宣传牌；每年从年初开始，森林消防战线工作人员就开始
对全市范围内的重点区域、重点目标及重点人群进行细致排查，
仅今年前10个月，相关部门就对全市的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

个重点风景名胜区、5个国家森林公园以及重要高压输电线路等
200多个重点目标部位进行了深入的隐患排查，共排查整改隐患
1685个，大大降低了森林火情发生的可能性。

森林火灾绝大多数由野外违规用火引起。衢州市努力加强野
外火源防控，发动各种力量参与日常巡查的同时，通过免费派送菊
花等形式提倡文明祭祀，并通过发送提醒短信、张贴宣传海报、播
放宣传短片等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据统计，仅今年以来，衢州市参
与森林防火巡逻巡查的干部群众已累计超过50万人次，共收缴火
种8600余次，制止违章用火4800余起，野外火源得到了有效控制。

为保证森林火情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置，从去年开始，衢州市
还加大应急基础建设，全面推进“引水上山、以水灭火”工程建设，
同时对现有的127支森林消防队伍进行优化，扩充部分重点林区
乡镇队伍，并通过组织县乡森林消防指挥员赴国家林业局森林消
防培训中心参加业务培训、组织森林消防队骨干队员参加省森林
消防骨干队伍指挥员培训班等方式，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目前，衢州市各县（市、区）均已拥有一定数量、能较熟练掌握以
水灭火技能的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全市现有森林消防水车6台、高
压水泵252台，以及一批森林消防监测站和森林火灾预警监测设备。

此外，衢州市林业部门还积极创新管理模式，开展创建“无森
林火灾县”活动，有力推进了各县（市、区）森林消防工作。据统
计，今年1月至10月，全市仅发生森林火灾6起，未发生超过24小
时未扑灭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也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
人员伤亡事故，森林火灾各项指标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开展森林衢州建设
每年初，衢州市都会就“平安林区”创建、森林防火、林业安全

生产与各县（市、区）层层签订责任书。同时，各县（市、区）对照建
设要求，建立健全各种工作责任制度、强化森林安全防范措施、组
织开展检查督导等，将各项责任落实到位。一年一度的安全生产
月期间，衢州市各级林业部门通过进林区、走基层、入企业、访林
农等方式，对林业矛盾隐患和林业企业、涉林工程项目安全生产
隐患等进行排查化解。

此外，衢州市进一步规范林权流转，从政策和制度层面预防
和减少林权纠纷的发生，狠抓涉林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排查调
处了一大批涉林矛盾纠纷，有力促进了林区社会和谐稳定。

平安建设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的工程。衢州市紧紧
围绕“森林浙江”建设的相关要求，出台《森林衢州建设目标责任
制考核办法（试行）》，将平安林区建设、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公益
林建设、森林消防、基层队伍建设、资金投入、组织保障等列入对
各县（市、区）的考核，把林业系统平安创建从原先相对单一的“平
安林区”创建升级为更加综合全面的“森林衢州”建设。“通过这样
的考核，促进衢州林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逐步把保护森林
资源的工作重点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转移，进一步
强化责任落实，把森林衢州建设与美丽乡村创建紧密结合，促进
衢州林业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衢州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森警拆除捕鸟网

森林消防技能运动会

森林消防巡逻

这里的小天鹅不会白白惨死
衢州林业“系统平安创建”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汪基建通讯员李小山 汤烈

衢州是我省三大重点
林区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
71.5%，拥有丰富的森林资
源和众多的野生动物，林区
的社会治安稳定直接关系
到平安衢州建设。

2010 年，衢州市林业
局就着手开展系统平安创
建工作，制定了《衢州市“平
安林区”创建活动实施方
案》。几年来，衢州林业系
统紧紧围绕“平安林区”创
建，全力净化林区社会环
境，坚持打击、整治、管控、
预防多管齐下，保持严打涉
林违法犯罪、森林消防、林
业有害生物防控、林业安全
生产等方面的高压态势，取
得了显著成效。

衢州市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各县（市、
区）基本实现了“资源增长、
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
和谐”的创建目标；柯城区、
衢江区、常山县、江山市、龙
游县等先后成功创建“平安
林区”县（市、区）；衢州市林
业局也连续两年被衢州市
委、市政府评为“全市平安
建设暨综治维稳工作先进
集体”。


